115學年度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舊生轉換選習語別申請表(115/8/31~116/6/30)

1、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5年1月19日中市教中字第1150004789號函示：舊生基於本土語文學習之持續性，延續性學習有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加深學生對語言之興趣，以原選習語別為原則。
2、 本表係提供舊生因配合家庭母語轉換需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填寫申請。學生應持續選修一年，方得向學校申請更換選修語言。
3、 此為正式課程(非社團)，成績列入學生學期成績計算。請考量家庭實際使用需要，選習原住民族語、新住民語之學生，以父母或家長之該族語言為優先考量，做適切選擇。
4、 因師資排課因素，請家長務必先瞭解本土語言/臺灣手語/新住民語的上課方式及課程時間： 
1. 臺灣台語：學生於原班的本土語言正課時間上課。 
2. 馬祖閩東語、臺灣客語、原住民語、新住民語、臺灣手語：
(1) 因課程安排需求，將依語言類別編組，學生需抽離原班至其他教室上課。
(2) 原住民語、新住民語可能安排於彈性時間、晨光活動或午休時間上課。 (原住民族語依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新住民語依國民中小學開設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
(3) 以上師資延聘若有困難，將申請遠距協同教學，以視訊方式上課。
5、 本表填寫完畢，並經家長同意簽章後，請於115年3月19日(四)前交回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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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選習語別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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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配合家庭母語轉換需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轉換選習語別

*只能勾選一個
	□臺灣台語  □馬祖閩東語  □臺灣手語 (依規定114學年度開課情形為1~4年級)

	
	臺灣客語
	□北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原住民族語
	□A西群卑南語 □A知本卑南語 □A南王卑南語 □A建和卑南語
□B郡群布農語 □B卓群布農語 □B卡群布農語 □B丹群布農語 □B巒群布農語
□C南排灣語 □C東排灣語 □C北排灣語 □C中排灣語
□D東魯凱語 □D霧臺魯凱語 □E澤敖利泰雅語 □E汶水泰雅語 □E萬大泰雅語 
□E賽考利克泰雅語 □E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E四季泰雅語 
□F德固達雅賽德克語 □F德鹿谷賽德克語 □F都達賽德克語
□G秀姑巒阿美語 □G南勢阿美語 □G海岸阿美語 □G馬蘭阿美語 □G恆春阿美語
□H賽夏語 □I雅美語 □J邵語 □K噶嗎蘭語 □L鄒語 □M卡那卡那富語
□N拉阿魯哇語 □O多納魯凱語 □O萬山魯凱語 □O茂林魯凱語
□O大武魯凱語 □P撒奇萊雅語 □Q太魯閣語

	
	新住民語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柬埔寨語□緬甸語 □馬來語□菲律賓語

	申請結果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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